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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產業工會 
113 年度全國高中職教育發展研討會-全區第二場實施計畫 

 

一、活動目的： 

(一)藉由本活動，讓高中職教師深入瞭解最新之教育法規，尤其針對「解聘

辦法與霸凌防治準則」、「專審會」、「校事會議」、「校園霸凌事

件」及「校園性平事件」、「不適任教師處理機制」、「各校教評委員

權責」之相關法規，以利提升教師專業法規知能。 

(二)透過工會與各學校教師交流，彙整教育現場端第一線教師在執行教學過

程中，所面臨到的困境及需補強之教育資源。 

(三)由熟悉教育政策長官說明目前重要教育政策與法規，並與第一線教師溝

通，有助政策推動及教師法規知能提升。 

(四)經由綜合座談建立教育行政機關與基層教師間溝通，讓教師廣泛且深入

探討教育政策與改革議題，以提昇教師教育熱忱並促進教育政策規劃與

執行的良性發展。 

二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 

三、主辦單位：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產業工會 

四、辦理時間：113年 10 月 18 日(五) 

五、辦理地點：臺北市立民族實驗國中（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13巷 13

號）、文化走廊(中棟)4樓 視聽教室 

六、參加人員： 

(一)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每校一名：教師會理事長或教師會推派代表一名；

未有教師會之學校，請學校推派教師代表一名。 

(二)任職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之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產業工會理事、監

事、分會會長、會員代表、支會會長、會務幹部。 

(三)任職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之地方教師工會或教師會理事、監事、幹部、

高中職委員會幹部。 

七、報名方式：報名請於 10 月 15日中午 12:00 前完成報名。 

報名網址：https://reurl.cc/YqGdXl       

 

https://reurl.cc/YqGdX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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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課程表： 

 

九、為提升各校教師在處理相關事件之教師專業能力，請學校惠准予參加人員公

差假（核予公假者請學校安排代課）。全程出席研討會課程之學員發給進修

研習時數。 

十、聯絡人：代理秘書 

聯絡電話：(02)2731-7363 電郵信箱：nshstu002@gmail.com 

聯絡地址：106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13 巷 13 號 


